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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0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

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

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A股)购买资产

的议案》： 

1、发行方式 

本次本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本次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空调」）

所持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海信（浙江）空调有限公司 51%的股

权、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55%的股权（包括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所持

海信（南京）电器有限公司 60%的股权）、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49%的股

权、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 78.7%的股权以及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白色家电营销

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3,820.48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海信空调，所发行股份由海信空调以

其拥有的上述标的资产为对价全额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份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3.42 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62,048,187 股 A 股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本次发行前若发生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前若公司发生派发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对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的处理，发行股数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

应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信空调承诺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本公司新增股份配发

及发行并以海信空调的名义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后

36 个月内，其不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本公司新增股份以及海信空调原本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A股）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查，监事会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A股)购买资产（「本次交易」）的方案切实可行，同意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董事会有关决议的程序合法。由于本次交易已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关联董

事就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公司依据规定的程序选聘了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财

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上述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报告具备独立性； 

4、本次交易的资产权属明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通过本次交易，大股东海信空调将与白色家电相关的主营业务及资产注入本

公司，从根本上避免了海信空调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并能够大量减少海信空

调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化解本公司面



 

临的财务、经营风险，改善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本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将得到加强，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6、在本次交易过程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勤勉尽责，没有发现任何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9年7月16日 

 


